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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投资设立基金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次基金的设立情况 

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自有资金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

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紫金”）及

其他投资者共同投资设立南京华泰紫金新兴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华泰产业基金”），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为 5,000 万元。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投资设立基

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改南京华泰紫金新兴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的议案》，华

泰产业基金已完成资金募集工作，基金新增有限合伙人，同意修订原合伙协议的

部分条款，并签署新的合伙协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5 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投资设立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华泰产业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并取得《私

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公

司与专业投资机构投资设立基金备案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 

二、本次基金合伙协议的修订情况 

为进一步明确约定华泰产业基金的实缴出资期限以及约定不从其合伙企业

费用中收取基金的设立费用和验资费用，拟修订合伙协议的部分相关条款。公司



将与华泰紫金及其他合伙人签署新的合伙协议。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修订对公司的实际权益无重大影响。主要条款修

订如下： 

修订前《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释义 “本合伙企业费用”指与本合伙企业之设立、运营、终止、解散、清

算等相关的费用。 

第十九条 本合伙企业出资根据投资业务的实际需要分三期缴付，各期出资

为认缴出资额的比例分别为 40%（“首期出资”）、30%、30%。 

第六十四条 本合伙企业应承担与本合伙企业之运营、终止、解散、清算等

相关的下列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一）管理费；（二）托管费；（三）验资、财

务及审计费；（四）会务费用；（五）不宜在管理费中列支的与本合伙企业按照本

协议的约定进行的投资相关的费用和支出；（六）政府税费；（七）诉讼、仲裁及

律师费；（八）清算费用；（九）其他费用。 

第七十条 “验资、财务及审计费”系指本合伙企业进行验资、制作财务报

表及报告的费用，包括制作、印刷和发送成本以及本合伙企业年度财务报表的审

计费（包括审计机构提供审计服务发生的差旅费）。 

修订后《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释义 “本合伙企业费用”指与本合伙企业之运营、终止、解散、清算等相

关的费用。 

第十九条 本合伙企业出资根据投资业务的实际需要分三期缴付，各期出资

为认缴出资额的比例分别为 40%（“首期出资”）、30%、30%，合伙人全部认缴

出资额缴付期限自合伙企业公告成立日起原则上不得超过三（3）年。 

第六十四条 本合伙企业应承担与本合伙企业之运营、终止、解散、清算等

相关的下列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一）管理费；（二）托管费；（三）财务及审

计费；（四）会务费用；（五）不宜在管理费中列支的与本合伙企业按照本协议的

约定进行的投资相关的费用和支出；（六）政府税费；（七）诉讼、仲裁及律师费；

（八）清算费用；（九）其他费用。 

第七十条 “财务及审计费”系指本合伙企业制作财务报表及报告的费用，



包括制作、印刷和发送成本以及本合伙企业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费（包括审计机

构提供审计服务发生的差旅费）。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南京华泰紫金新兴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